
台灣消化系醫學會章程

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訂定 59.03.15 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訂 76.03.20
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訂 77.03.20 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訂 78.03.19
第七屆第三次會員大會修訂 79.03.17 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訂 81.03.21
第八屆第三次會員大會修訂 82.03.20 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訂 83.03.26
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訂  86.03.22 第十屆第三次會員大會修訂 88.03.14
第十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修訂 91.03.16 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訂 92.03.23
第十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訂 93.03.27 第十三屆第一次臨時會員大會修訂 95.09.30
第十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訂 96.03.17 第十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修訂 100.03.05
第十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訂 102.03.16 第十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修訂 103.03.08
第十五屆第一次臨時會員大會修訂 103.10.04 第十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訂 105.03.26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會定名為〝台灣消化系醫學會〞。
第　二　條： 本會以提高消化系醫學之水準 ，促進對消化系醫學之研究，互相交換研究

心得，聯絡會員友誼及建立國際性消化系醫學團體之聯繫為宗旨。
第　三　條： 本會會址設於首都所在地或由理事會議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得設於其

他地區。
第　四　條： 本會可依實際需要設立各省市分會，但須經理事會之同意。

第二章　任   務

第　五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舉行消化系醫學學術演講及其他討論會事項。
（二）發刊消化系醫學學術雜誌及其他刊物事項。
（三）辦理消化系內科專科醫師之甄審事項。
（四）促進國際消化系醫學團體之聯繫及合作事項。
（五）捐助消化系醫學相關健康促進、教育及研究之法人團體或基金會，或

接受相關團體之捐贈。
（六）處理其他消化系醫學有關事項。

第三章　會   員

第　六　條：（一）凡經教育部立案或承認之國內外大專以上醫科畢業，擁有醫師證書，
並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加入本會會員：
（1）  內科臨床醫師取得內科專科醫師證書，並在本會認可之醫院內

科接受兩整年（特殊狀況為三年內）的消化系醫學次專科訓
練，訓練期間至少在其中一家醫院接受連續一年（含）以上訓
練，並取得醫院發給之訓練證明。訓練前應先向本會登錄，其
訓練內容應符合本會〝消化系內科專科訓練資料表〞規定標
準，並紀錄於該資料表中。

（2）  外科臨床醫師取得外科專科醫師證書，並在本會認可之醫院外
科接受兩年以上與消化系醫學有關的外科訓練。



（3） 兒科臨床醫師取得兒科專科醫師證書，並在本會認可之醫院兒
科接受兩年以上與消化系醫學有關的兒科訓練。

（4） 放射線科臨床醫師取得放射線科專科醫師證書，並在本會認可
之醫院放射線科接受兩年以上與消化系醫學有關的放射線科訓
練。

（5） 病理科醫師取得病理科專科醫師證書，並在本會認可之醫院病
理科接受兩年以上與消化系醫學有關的病理科訓練。

（二）凡經教育部立案或承認之國內外大學畢業，從事消化系醫學研究五年
以上者，得提出有關之服務證明及學術論文，申請入會。

（三）凡消化系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甄審通過，並經衛生署核定之專科醫
師，必須加入為本會會員。

（四）凡申請入會者，須由本會會員二人介紹，經理事會審查通過後得為本
會會員。

（五）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對消化系醫學有卓著貢獻者為名譽會員。其任
期、權利與義務與本會一般會員同，但免繳會費，亦無投票、表決
權。

第　七　條： 凡有違反本會會章或損壞本會信譽者，得由理監事會提出警告或提請會員
大會予以除名，凡不能履行本會會員義務兩年以上者，經理監事會議決得
暫停其會員資格。

第　八　條：本會會員應享權利如下：
（一）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
（二）其他本會會員應享之公共利益與權利。

第　九　條：本會會員應盡義務如下：
（一）遵守本會會章及決議案。
（二）擔任本會所委派之職務。
（三） 按期繳納會費。年滿65歲以上之資深會員免收常年會費且為終身會員。

第四章　組   織

第　十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在會員大會閉會期間理事會代行其職
權。

第 十 一 條：（一）本會置理事二十七人及候補理事七人，監事九人，候補監事二人，由
會員大會選出，組織理事會及監事會，理事會得互選常務理事九人，
組織常務理事會，監事會互選常務監事一人。

（二）本屆理監事得提出下屆理監事候選參考名單。
第 十 二 條： 本會得置理事長一人，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產生，連選得連任一次。
第 十 三 條： 本會理監事均為義務職。
第 十 四 條： 本會理監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 十 五 條：（一）理事會職權如下：

（1）計劃本會會務之推進並執行本會會員大會之決議案。
（2）召集會員大會。
（3）審核會員入會及出會。
（4）編造預算及決算。
（5）遴選會務人員及各種委員會委員。



（二）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及名譽顧問若干人。名譽理事長之任
期、權利與義務與本會理事同，但無投票、表決權。名譽顧問則無任
期之限制，其權利與義務為指導本會目前之角色及未來之發展。

第 十 六 條： 監事會職權如下：
（一）監督會務之執行進度事宜。
（二）調查處理有關紀律事宜。
（三）審核本會預算及決算。

第 十 七 條： 本會理監事如有下列各項之一者應予解任：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和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五）曠廢職務經會員大會議決令其退職者。
（六）職務上違反法令或其他重大不當行為，經會員大會議決令其退職者。

第 十 八 條： 本會理監事出缺時由候補理監事分別依次遞補之。
第 十 九 條： 本會得視需要設立各種委員會，其組織章程另訂之。
第 二 十 條： 本會設秘書長一人及副秘書長若干人，由理事長提請理事會通過聘任之，

幹事若干人由理事長視職務之需要聘任之。

第五章　會   議

第二十一條： 本會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之，定期會員大
會每年召開一次，會員大會之召集，應於15日前通知各會員。但因緊急
事故召集臨時會議，經於開會前一日送達通知者，不在此限。若理事會認
為有必要或由會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得召開臨時大
會。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員大會經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第二十二條： 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理，每一會員以
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三條： 本會會員大會之決議，應有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同意行
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
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本會之解散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
之可決解散之。

第二十四條： 本會理事會、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常務理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過半數同意行之。

第二十五條： 本會之理、監事應親自出席理、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連續
二次無故缺席者，視同辭職，由候補理事、監事依次遞補。



第六章　經   費

第二十六條： 本會經費以下列各款撥充之：
（一）會員入會費。
（二）常年會費。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二十七條： 本會解散或撤銷時，所有財產均應依法處理，不得以任何方式歸屬個人或
私人團體，應歸屬政府所有。

第七章　附   則

第二十八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得由理事會或會員五分之一以上之決議，提交大會修改之。
第 三 十 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呈請內政部核准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